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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电子资源归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电子档案移交接收与利用工作，

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、完整、可用和安全性，保存学校的历

史记录，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、《高等学

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法规,结合学校实际,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电子档案，是指学校从事教学、科

研、社会活动等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并应归档保存的

电子资源。 

第三条 档案馆负责对电子资源的归档、接收进行监督

和指导。各归档部门和个人应当切实履行电子档案移交归档

职责。 

第四条 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各部门在

进行信息化项目规划及建设时，应充分考虑生成数字资源的

归档便利性问题。 

第二章 电子资源归档 

第五条 电子档案的接收范围 

（一）《山西大学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》规定范

围内档案的相应电子版本。 

（二）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库

资产或具备知识库资产特征的电子信息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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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校各信息化系统形成的数据信息资源。 

（四）其它应归档的电子档案资源。 

（五）涉密电子档案归档和管理参照学校相关规定。 

第六条 电子档案的归档时间 

（一）实行双轨制归档的电子资源，相应电子档案归档

时间应参照《山西大学综合档案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（二）实行单轨制归档的电子档案归档时间应不晚于相

应双轨制归档档案的归档时间。 

（三）由信息系统生成并已与山西大学档案管理系统进

行数据对接的电子资源，归档时间应在资源生成时同步归档。 

（四）依托于特定项目生成的电子资源，归档时间不晚

于项目结束后半年内。 

第七条 电子档案归档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归档部门或个人须保证归档电子档案的真实完整，

任何人不得擅自篡改归档电子资源内容。 

（二）元数据应当与电子资源一并移交，一般采用国家

或行业规定的封装方式。 

（三）电子资源的归档文件格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采用技术手段进行加密的电子资源应当解密后归

档，压缩的电子资源应当解压后归档。特殊格式的电子资源

应当与其读取平台一并归档或将数据转换成通用标准格式

进行归档，但转换过程中须保证数据的真实完整。 

（五）归档单位应当将已经归档的电子资源在本单位至

少保存 5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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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电子资源归档流程 

（一）生成拟归档电子资源的业务平台未与山西大学档

案管理系统进行对接的，需进行拟归档资源的著录、预立卷

等流程，优先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归档。 

（二）生成拟归档电子资源的业务平台已完成与山西大

学档案管理系统对接的，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自动归档。 

第三章 电子资源归档管理 

第九条 档案馆负责按照国家档案局、教育部及省档案

局等部门的要求，建设电子资源归档管理平台，对学校电子

资源进行归档指导、检验和管理。 

第十条 档案馆负责牵头做好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

用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。 


